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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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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对其实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在

通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存在着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保护对象不明确、立法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

此,本文经研究,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首先,明确权利主体,厘清非遗保护责任;其次,拓展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明确非

遗文化保护对象;最后,健全法律机制,完善非遗文化传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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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宝贵的人类文化资源，非遗文化代表了一个地

区或群体的独特文化身份和历史传承，具有独特性、传统性

和历史性的特点，既反映了不同地域、民族和社群的独特文

化表达方式，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也凝

聚了各族人民辛勤的汗水及卓越的才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

加之缺乏完善有效的保护措施，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了

衰退和失传的困境。 因此，当前亟待通过立法的形式，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行法律规定。 但是目前关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尚不完善，有必要健全和优化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机制。 鉴于此，本文将从

知识产权制度出发，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建议，以供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义及其法律保护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涵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由人们创造并世代相传的各种文化

传统、表现形式、符号和技艺，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

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日庆典、知识与实践、手工艺技

能等，这些传统和技艺具有历史性、地域性、独特性和流动

性的特点，并对社会文化发展和大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意义

为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

列法律文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化遗产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区规划管理办法》等。 以上法律文件的制定

与实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指

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该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护框

架，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保护原则和措施，强化

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其次，该法鼓励非物质

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保存、展示与传播，促使其与现

代社会的融合。 与此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壮大，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独特的文化资源，既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够推

动社会的进步。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群体性等特征，权利主体

确定难一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体权益界定模糊。 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

产基本上都是由特定群体或某区域大众创造及传承的，但确

定这些群体或社区作为权利主体时，可能存在定义不清、边

界模糊的情况。 例如，不同地区可能有类似的文化遗产，

如何确定哪个群体具有权利成了重要问题。 在现实中，就

出现过“安顺市文体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名义对

影片导演张艺谋、制片人张伟平、发行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

限公司侵犯安顺地戏署名权，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真实案例，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安顺地戏是否属

于作品，是不是应该受到著作权保护”“关于涉案电影中

‘安顺地戏’的使用方式是否构成对‘安顺地戏’署名权的

侵犯”。

第二，个人权益识别困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

实践中，个人对特定技艺或知识的贡献和创造可能难以明确

界定的，加之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导致个人难以享有相关

知识产权，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和保护。 比如，在现实

中，出现了“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南京同仁堂乐

家老铺保健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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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涉及不同个体或者群体争夺老字号“同仁堂”这一典

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知识产权法律机制的不完善及非

遗文化的属性特点加剧了个人权益识别难度，也为不同个体

之间争夺非遗权属埋下了隐患。

(二)保护对象不明确

非遗文化历史悠久，很多是通过口头传统的方式传承

的，缺乏书面记录和明确的界定，并且非遗项目是活的文化

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它们可能会发生演变和

变革。 导致在非遗文化保护中难以准确地确定具体的保护

对象。 另外，非遗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在某些方

面也存在模糊或不完善的地方，比如缺乏明确的定义、标准

和程序，导致非遗文化的保护对象不明确。

首先，保护对象具有模糊性。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第五条，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项目，应当经由申

报、认定和公示程序，并依法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遗项目往往是复杂多样的，涉及许多元素和技艺，很多非

遗文化尚未发掘，还未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并不

意味着不需要对它们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非遗文化元素多

样、形式丰富，对于哪些具体元素应该成为保护对象这一问

题难以界定，不好区分主要元素与核心要素，导致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难以开展。

其次，保护对象不全面。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有关

规定，非遗表演艺术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戏剧作品

等可以作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侧重于对非遗文化中具有创

作性和商业价值的作品和标志的保护，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口头传统、社会实践、仪式庆典等无法明确归属个体创

作的部分，基本上不在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商标

法》主要关注于对地理标志的保护，造成传统民俗节庆活

动、传统表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获得法律保护，从而出

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不全的问题。

(三)立法机制不完善

为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发布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化遗产

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办

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现行法律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具体操作指南。 现行法律法规的条文较为

宏观，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和细则，使得各级执法机构、文

化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在实践中难以准确理解和执行相关规

定，影响了法律的实施效果。 例如，《非遗法》在第４４条

第１款中规定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

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但是，此处“有关法律”

具体而言指的是哪些并没有详细说明。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了许多传统技艺和知识，

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的情

况，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被侵犯或滥用。

所以，有必要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层面入手，探讨完善和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及方法。

第三，《著作权法》的法律框架更适用于保护物质作

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覆盖不全面，关于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定义、界定标准以及著作权归属等方面规定不明

确，缺乏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条款。 与此同

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以口述、演示或表演的形式存

在，难以通过物质载体进行明确记录和保护，在证明侵权行

为和维权过程中，缺乏确凿的证据和标准，导致著作权保护

的实施难度较大。

三、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一)明确权利主体，厘清非遗保护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特性、传承方式决定了其权利主

体明显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呈现出群体性的特征，并且非遗

文化历史悠久，很多内容细节都难以查证确定，导致现行法

律文件难以界定非遗文化权利主体。 若直接照搬《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权利主体界定为对作品享有著作权

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法律认定的继承人、委托人

等，就会造成非遗权利主体狭隘化，既不利于保护和传承非

遗文化，也与其非遗文化的实际属性相偏离。 对此，本文

认为，有必要从保护非遗文化的层面出发，对现行的知识产

权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拓展权利主体的范围，并对其应承

担的非遗文化保护责任进行明确，为其保护、传承及弘扬非

遗文化提供法律依据。 概括来讲，本文认为可将以下人员

或者群体、机构界定为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

一是将创作者或传承人界定为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创作者或传承人是名副其实且不

容置疑的权利主体，他们是非遗技艺的具体传承者和实践

者，肩负着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使命。

二是将当地社区或群体界定为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

千余年来，我国很多非遗文化牢牢地根植于特定的社区或群

体中，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载体，也是保护和弘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 因此，应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当地社区或群体作为非遗文化保护的权利主体，鼓励并支持

他们组织非遗项目的研究、传承和推广，通过各种方式宣

传、保护并弘扬非遗文化。

三是将非遗组织或机构界定为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

在非遗保护中，文化遗产管理机构或者组织负有重要责任，

比如制定非遗保护政策、指导具体实施、组织非遗项目的认

定和申报等。 因此，需要将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等相关非遗

组织或机构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之中，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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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形式确立其非遗文化权利主体的身份，为其履行保护、

传承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职责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立法部门在对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进行明确之前，

需要通过实地调研、查阅古书文集等多种方式进行充分的调

查和研究，了解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发展历程，以

及各方的权益、责任和需求，以知识产权保护与非遗文化传

承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尊重各方的权益，明确非遗文化的

权利主体及其承担的责任。

(二)拓展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明确非遗文化保护对象

在知识产权法律上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从

本质上来讲是对尚未纳入法律保护机制范畴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元素进行挖掘、整理、认同及纳入，促进更多非遗文化项

目、元素受到法律保护，继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对此，本

文认为，要通过构建新法律框架的形式拓展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明确并补充非遗文化保护对象，让更多非遗文化项目和

元素得到应有的保护。

首先，扩大著作权保护范围。 我国相关部门应以持续

发展的态度及时更新和修订现行《著作权法》，结合最新非

遗名录及非遗文化保护需求，将口头传统、民俗表演等容易

被忽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以法律

制度的形式对非遗文化项目的界定标准、保护范围、保护对

象以及保护期限等相关内容进行明确规定，避免出现非遗文

化知识产权保护遗漏的情形。

其次，实施非遗登记注册制度。 在致力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中，综合运用版权登记、专利申

请、商标注册、地理标志认定等多种方式，加强非遗领域知

识产权保护，推动非遗相关产品开发、品牌打造，助力地方

特色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广州市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

非遗项目各级传承人申请专利６０多件、商标１６０多件、版

权登记３００多件。 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石湾陶塑技艺美术陶瓷版权登记数量２０００多件，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版权登记３００多

件。 揭阳青狮成功推出“青狮文化旅游景区”并注册商

标，显著提升了青狮文化品牌和形象，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的同时又强化了非遗的保护传承。

(三)健全法律机制，完善非遗文化传承与保障

为从法律层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我国

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文化遗产法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文件进行修订与完

善，不断完善法律机制，优化法律环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完善的法律机制下获得有效保护并实现代际传承。

首先，修订和完善《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等相关

法律文件，对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到

的“有关法律”“另行规定”等进行修改，要以具体的法律

文件、细致的规定内容取代模糊不清的条文。

其次，制定专门的法律和政策。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特点和保护需求出发，建立法律框架来明确非遗文化知识产

权的定义、界定和保护范围。 对于比较特殊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可适当地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内容、保护方式及保护期

限，确保我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层面得到妥善

保护。

最后，强化著作权注册与管理机制。 我国立法部门或

者非遗文化保护机构等相关单位在充分考虑非遗文化特性的

基础上，以立法的形式对非遗文化的著作权注册程序进行构

建和优化，确保非遗文化创作者能够便捷顺利地申请和获得

著作权保护。 与此同时，要确保新出台的法律文件或者修

订的法律规范与知识产权法律、其他领域的法律制度相衔

接、相协调，实现对非遗文化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从而实

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长期化发展。

四、结束语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凝

聚了人类的智慧，也传达了古人的思想理念。 在目前的发

展环境下，要善于通过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私法保护，使其在保护中传承弘扬，推动文化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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